附件3：
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育基金会
项目用款申请表
（一式两份）

申请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
	申请金额
（人民币：元）
	大写：
小写：
	备注

	用款事由
	
	

	付款项目名称
	
	

	项目负责人
意见
	
	

	基金会
项目部意见
	
	

	基金会
财务部意见
	
	

	基金会
秘书长意见
	
	

	基金会
理事长意见（5万元及以上）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基金会各项目用款方式分为两种，其一为在基金会账户上统一报销，其二为分阶段划拨款项至学校账户使用。采取第二种方式的，需另向基金会提交此表，采取第一种方式的，无需填报。上述两种报销形式，报销规则均依照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执行。
